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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窦道英去世

小小女女儿儿接接力力照照顾顾仨仨病病哥哥哥哥

爱之所以有力量，在于
生生不息。如今，窦道英的
女儿、仨兄弟的小妹妹王
艳，默默接过了母亲这支沉
甸甸的接力棒，承担起了照
顾三个病哥哥的责任。

今年 40 岁的王艳，结
婚十几年了，丈夫窦怀亮也
是南官庄村人。公公去世
早，婆婆是位智障残疾人，
大伯哥遗传了母亲的痴呆，

四十五六岁了，还是单身一
人，需要人照顾。王艳还有
一个正读初三的儿子。

每天早上 5 点钟王艳
就要起床了，给儿子做点早
饭，督促他去上学。6 点多
再赶到娘家做早饭，像母亲
以前一样给三个哥哥穿衣
服，伺候他们起床、洗脸。等
哥哥们吃完早饭，已经差不
多到了 9 点半，王艳再回到

婆家，伺候婆婆穿衣服、洗
漱，叫大伯哥起床，再做第
三顿饭菜，端到饭桌上。

忙完一大家子人的早
饭，又到了哥哥们午饭的
时间了。王艳要趁着哥哥
们吃饭的时间打扫卫生、
洗衣服，晚上还要照顾哥
哥们上了床睡了觉，她才
能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
己的家里。

本报 1 月 29 日讯 (通讯员
陈淑峰 记者 崔洪英) 高某是某
公司保洁员，中午擅自离岗回家，结
果返回途中发生车祸死亡。人社局
认定高某构成工伤，可企业不服，官
司都打到了二审，最后，两级法院先
后判决高某构成工伤。

高某是沂水县一家公司的保洁
员，此公司有规定，职工中午不准离
开公司。2012 年 7 月 12 日中午，高
某擅自离开公司回了趟家，结果在
返回公司的途中发生车祸死亡。经
交警部门认定，高某无事故责任。

之后，高某亲属向人社局申请
工伤认定。2013 年 6 月 14 日，人社
局出具工伤认定书，认定高某为工
伤。公司不服认定结果，先是申请复
议，在得到维持工伤认定的复议结
果后，仍然不服，又先后向法院提起
一审、二审。

两级法院认为，“上下班途中”
指的是合理的上下班时间，即为单
位规定的正常的上下班时间。但是，
认定工伤并无严格规定要求必须是
上下班规定的时间，而“提前上下班
途中”，从本质上仍然是“上下班途
中”，不能将“上下班途中”仅仅界定
为“正常上下班途中”。本案中，高某
擅自离岗发生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
通事故，依法应认定为工伤。至于高
某擅离岗位，系违反单位劳动纪律，
属另一法律关系。

2010 年度“中国好人”、
临沂市道德模范、郯城花园
乡南官庄村的大爱母亲窦道
英老人，曾四十年如一日，拖
着病体靠捡破烂照顾三个身
患重症肌无力的“鸭儿子”，
为孩子筑起了幸福的港湾，
以平凡的举动书写了不平凡
的母爱故事。如今，老人去
世，她的女儿毅然接过母亲
爱的接力棒，担负起照顾哥
哥们的责任。

记者 刘遥 通讯员 荣姬
高君

窦道英的丈夫姓王，已去世
十多年，她有三个儿子，名叫庆
房、庆兴、庆峰，年龄最小的也已
过不惑之年。他们兄弟仨都不幸
地患上了同一种“怪病”——— 进行
性肌营养不良，全身无力，肌肉萎
缩，生活不能自理，属重度残疾。

自从老大庆房发病，窦道英
便开始了近 40 年的生活煎熬，用
孱弱的身躯照顾三个“鸭儿子”。
每次吃饭，窦道英都得把卷好的
煎饼递到儿子们嘴边。喝稀饭时，
他们不得不趴到碗上喝，一不小
心，有时连人带碗都摔到地上。

为了养活一家人，窦道英捡
了 20 多年的破烂，最远的地方，
曾只身到了徐州、连云港。为了减
轻母亲的负担，兄弟三人商量好
减少上厕所的次数，有时一天只
吃一顿饭。窦道英生前常对邻居
们说，“我死之前，先把他们送走，
不然到了九泉之下也放心不下。”

2014 年 3 月，窦道英老人撇
下了最让她放心不下的儿子们溘
然长逝，很多热心人都在担忧三
兄弟以后的生活该怎样继续，谁
来照顾他们。

为了养活这一家子老
小，王艳的丈夫除了侍弄七
八亩农田，农闲时，还要到
外地去打工。丈夫一走，照
顾一家人的重担就都落在
了王艳肩上。单是照顾婆家
这老少几口人，已经够忙够
累了，现在又加上了三个生
活不能自理的哥哥，其中辛
苦，常人无法想象。

每天，王艳不知道要往
返娘家和婆家多少趟，她只
知道每天晚上回到家中都
半夜十一二点了。自从母亲
窦道英去世后，王艳的每一
天都是这样过来的。10 个
多月来，王艳累瘦了很多，
没人的时候，她也哭过。有
时累到真想放弃，但一想起
母亲临终前的嘱托，一看到

三个哥哥的眼睛，她知道，
自己必须坚持下去。

“俺娘走了快一年了，
她走之前最牵挂的就是三
个哥哥，我又离他们最近，
我不去照顾他们谁去照顾，
我得让俺娘放心啊。”话里
都是理儿，王艳说，“俺娘四
十年都没有放弃，再累再苦
我也会坚持下去。

爱的接力，妹妹照顾起仨病哥哥

不抛弃不放弃，“我得让俺娘走得放心”

老母亲捡破烂

照顾仨病儿 40 载

职工擅自离岗

返工遇车祸死亡
法院：也应认定工伤

本报 1 月 29 日讯 (记者
李墨)刚刚开机的赵先生发

现手机上突然弹出了很多游
戏扣费信息，惊讶不已的他
迅速向电信公司求证，得知
这半年来，他的手机因各种
增值业务扣费达到了 200 余
元，但经过协商，电信方面只
同意向他返还 89 元。

2013 年 2 月，家住兰山区
水田 10 巷的赵先生办理了两
年宽带，获赠了一部智能手
机，“因为手机跟宽带绑定在
一起，所以每月必须消费 49

元，不能停机。”赵先生说，半
年多以前这部手机的听筒出
现了问题，这部手机被闲置
了下来。

赵先生说因为他是做网
店的，害怕断网，所以妻子和
他经常轮流给那个电信号缴
费，半年来，他有时候也感觉
到手机费有点多，但没有太
在意。

“就在上周的一天早上，
我打开手机一看，一下子跳
出来很多游戏消费的收费短
信。”赵先生觉得事情非常奇

怪并且及时点了短信上的举
报键。

赵 先 生 不 放 心 拨 打 了
1 0 0 0 0 号询问，“客服告诉
我，确实会按照短信的内容
扣费。”经查询赵先生才得知
1 月份他因增值业务被扣除
的费用高达 49 元。

记者利用赵先生的客服
密码拨打 10000 号查询他的
手机扣费情况，客服人员承
认从去年 10 月份开始，赵先
生的手机就出现了额外项目
扣费情况，并询问家中是否

有孩子玩过手机。
“有可能是孩子点了消

费信息，所以才会扣费。”工
作人员表示，具体出现这种
情况的原因她不好推测，只
能记录向上反馈。

赵先生回忆起，这半年
来，家中两岁半的女儿确实
玩过自己的手机，但他也不
确定。赵先生说，他多次与电
信方面协商，电信方面最终
同意将游戏消费的 8 9 元返
还给他，但其他增值业务消
费却不能退给他了。

手手机机莫莫名名被被扣扣费费 220000 余余元元
通讯公司同意返还 89 元游戏消费

本报 1 月 2 9 日讯 沂河路某
豪车 4 S 店半年前售出一辆路虎
SUV，半年后车主却要求换新车，这
让 4S 店犯了难：4S 店认为一直依据
相关制度和厂家要求为客户提供售
后维修服务，却遭车主提出的“换车”
要求。在汽车“三包”政策下，到底该
如何处理？

2014 年 6 月，平邑一位车主在
沂河路某豪华车 4S 店购买了一辆
路虎 SUV，半年后，汽车变速箱出现
故障。4S 店经过检测发现，变速箱某
个模块出现了问题，维修技师为车子
更换了相应模块部件，可没过几天变
速箱又出问题，更换了另一部件。在
厂家支持下，4S 店提出为车主整体
更换变速箱总成，但是，车主却提出
更换新车的要求。

该店售后经理表示，“一次维修”
是指“汽车进厂(车间)，修完了之后，
办完结算手续出厂，并把车子交到客
户手里”，这位车主 1 月 4 日-5 日到
店维修，1 月 7 日又进行更换部件，
但车子并未离店，仍属于“一次维
修”，并不是车主说的“车子变速箱更
换了两次部件，属于多次维修，因此
符合汽车三包‘换车’要求。”

而对于车主提出的“车子有重大
安全隐患”问题，该店售后经理说，因
为一辆汽车是由很多部件组装成的，
汽车重大安全隐患还需要由专业机
构去认定，不能理解车主说的“车辆
熄火有重大安全隐患”。

那么，车主的“换车”要求是否符
合汽车“三包”规定？山东三禾律师事
务所张律师表示，是否符合“汽车三
包”政策还需要由相关部门进行鉴
定，如果车主贸然提出“换车”要求，
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本记）

汽车“三包”

不能“任性”使用

偷车后“积极”报警

监守自盗落法网

本报 1 月 2 9 日讯 (通
讯员 庆东 张杰 记者
李晖)平邑一男子盗窃电动轿
车后，贼喊捉贼到派出所报
案，结果弄巧成拙，被民警识
破。1 月 28 日，该涉嫌盗窃的
犯罪嫌疑人牛某被平邑警方
依法拘留。

1 月 20 日，平邑县城某
电动车专卖店职工牛某到城

区派出所报警，称其店内一辆
电动轿车被盗。接到报案后，
民警立即赶往现场进行调查，
通过查询案发现场周围监控
录像及被盗车辆的轨迹，竟毫
无线索。

经过一周的侦查摸排，办
案民警终于发现，窃贼不是别
人，而且正是报警人牛某，遂
将其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

面对民警的审讯，牛某矢
口否认，民警耐心说服教育，
在扎实的证据面前，犯罪嫌疑
人牛某交待了自己的罪行。

原来，今年 29 岁的牛某
某借工作之便事先拿走了车
钥匙，并于 1 月 19 日当晚趁
其他同事下班后，将店里的一
辆价值 3 万余元的电动车偷
偷开走。

王艳在照顾三个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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